
右江民族医学院2025年高职（专科）
升本科招生简章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普通高等教育

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教规范

〔 2023〕9号）及《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我区

2025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桂考院〔 2024〕271号）精神，为做好我校2025年高

职(专科)升本科招生工作，结 合 我 校 实 际 ， 制 定 2025

年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简章。

第一章 总则

第一 条 学校全称为右江民族医学院，英文名称

为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第二条 学校办学地址：

百色—百城校区：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城乡路98 号

百色—百东校区：广西百色市右江区百色大道128

号

第三条 学校是教育部批准的具有高等学历教育

招生资格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医学院校，学校培养包括

硕士研究生、普通本科生、留学生、高职专科生及成人高



等教育在内的各类专门人才，主管部门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教育厅。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学校招生委员会是2025年高职(专科)升

本科招生工作的领导机构。

第五条 学校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是组织和

实施2025年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对2025年高职(

专科)升本科招生工作实施监督。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七条 学校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下达的

2025年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计划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学校2025年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计划

为100人，其中普通专升本计划85人，退役大学生士兵

计划15人。招生专业目录、专业续接要求及学费如下：

表一：右江民族医学院2025年高职(专科)升本科普通

专升本招生计划（85人）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学费

（元）
高职（专科）专业要求 培养地点

101101 护理学 2年 5400
520201护理

520202助产
百城校区



101102 助产学 2年 5400
520201护理

520202助产
百城校区

100701 药学 2年 5400
520301药学

520410中药学
百东校区

100801 中药学 2年 5400

520410中药学

520414中药材生产与加工

520415中药制药

520401K中医学

百东校区

101001 医学检验技术 2年 5400

520501医学检验技术

5020504口腔医学技术

520901眼视光技术

520902眼视光仪器技术

520101K临床医学

520102K口腔医学

百城校区

101003 医学影像技术 2年 5400

520502医学影像技术

520901眼视光技术

520902眼视光仪器技术

百城校区



表二：右江民族医学院2025年高职(专科)升本科退役

大学生士兵招生计划（15人）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学费

（元）
高职（专科）专业要求 培养地点

101101 护理学 2年 5400
520201护理

520202助产
百城校区

100701 药学 2年 5400
520301药学

520410中药学
百东校区

100801 中药学 2年 5400

520410中药学

520414中药材生产与加工

520415中药制药

520401K中医学

百东校区

101001 医学检验技术 2年 5400

520501医学检验技术

5020504口腔医学技术

520901眼视光技术

520902眼视光仪器技术

520101K临床医学

520102K口腔医学

百城校区

101003 医学影像技术 2年 5400 520502医学影像技术 百城校区



520901眼视光技术

520902眼视光仪器技术

注：1.最终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以自治区教育厅

下达为准。

2.专业续接要求参照《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公布 2025年广西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高职（专科）

医药卫生大类专业可对应报考本科专业目录的通知

》（桂教办〔 2025〕 226号）。考医学类本科专业的

考生，高职（专科）所学专业应与本科医学类专业保

持相同。

第四章 报考条件

第九条 报考条件

(一)招生对象

1.普通考生。广西高校2025年普通高等教育高职

（专科）[以下简称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不含

定向培养学生）。

2.退役大学生士兵。区内外高校高职（专科）录

取后及在校期间从我区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复

学后的2025年应届毕业生；区内外高校高职（专科）

毕业当年从我区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2024年1月后退

役的大学生士兵。



3.学籍状态为“保留学籍”或“保留入学资格”

的学生不在招生对象范围内。

4.2024年通过退役大学生士兵普通专升本综合考

查招生工作录取后未报到、自行放弃入学资格的退役

大学生士兵考生不能报名参加本次考试。

(二)报考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身体健康，各招生专业身体要求按教育部等三

部委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

。

3.在校学习、在部队服役或在单位工作期间未受

到纪律处分，或所受纪律处分在报名时已解除。

4. 助产学专业仅招女生。

(三)我校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

意见》,结合医药人才培养和医药类专业就业、工作岗

位的特殊性，对考生身体状况提出以下补充规定：

1.患有重症或难治性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严重精神病未治愈、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者，我

校不予录取。

2.我校所有招生专业不录取患有色盲、色弱的考

生。

新生入学时进行体检复查，对复查不合格者，学校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录取规则

第十条 考生报考报名

报名时间及方式：符合条件的考生请按广西壮族

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的通知要求进行报名。

第十一条 考试科目及安排

(一)考试科目。

1.普通考生。考试科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

础综合课,总分600分。其中，公共基础课考2门，每门

满分150分，每门考试时间120分钟；专业基础综合课(

根据专业类别采用2门或3门专业基础课合卷)考1门，

满分30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普通考生在高职(专科)学习期间，获得如下奖项

之一的，免专业基础综合课考试，只需参加公共基础

课考试。

(1)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获奖的；

(2)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的；

(3)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和广西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一等奖的；

(4)参加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金奖、银奖、铜

奖的；



(5)参加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获金奖、银奖、铜奖、广西赛区选拔赛金奖且项目

团队排名前5的。

2.退役大学生士兵。需参加职业技能综合考查。

职业技能综合考查(根据专业类别采用2门或3门专业

基础课合卷)1门，满分300分，考查时间150分钟。

（二）考试时间及考试地点安排以广西招生考试

院公布的为准。

第十二条 志愿填报方式及时间：以广西壮族自

治区考试院通知为准。

第十三条 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执行教育部规定的

“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工作原则，在广西招生考

试院统一组织下进行，贯彻公平、公正、公开，全面

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十四条 学校依照根据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投档

排序规则进行录取。

第十五条 录取结果由广西招生考试院统一向考

生公布。

第六章 收费标准及其它

第十六条 学费及住宿费

学费、住宿费最终收费标准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财政厅、教育厅等部门规定的最新收费标准执行。全

日制本科专业学费实行学分制收费（学分制折算为年平均收费



），学生入学时须按照规定的标准预缴学费，毕业（离校）时

根据学生实际修读情况结算学费。

预缴学费标准为:

护理学、助产学、药学、中药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

技术，预交学费：5400元/学年

住宿费标准为：

（一）百城校区：750-1550元/生.学年；

（二）百东校区：1350-1550元/生.学年。

住宿费按照实际住宿楼栋及房型标准收费。

第十七条 奖助政策我校将按照国家最新规定，

积极落实各项资助政策，实施各类奖助学金措施，如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校长奖学金、校级优秀

学生奖学金、企业奖助学金等，建立多元奖助体系，

支持专升本学生完成学业。

奖助学金 标准 备注

国家奖学金 10000元 /人

国家励志奖学金 6000元/人



国家助学金

一等助学金每生4700

元/人，二等助学金每

生3700元/人，三等助

学金每生2700元/人

全日制在校退

役士兵学生全

部享受本专科

国家助学金，资

助标准每生

3700元/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奖学金
5000元/人

校长奖学金 8000元/人

临时困难补助 500—4000元/人

优秀学生奖学金

一等2000元/人；二等

1500元/人；三等1000

元/人

注：上述奖助学金措施如有变化，按照新上级文

件和学校相关制度执行。

第十八条 录取后未按时报到且未办理延缓报到

申请的专升本新生视为放弃入学资格。录取后应征入

伍的专升本新生，应按要求向录取高校申请办理保留

入学资格，入伍当年未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的视为

放弃入学资格。



第十九条 被录取的考生在入学后三个月内，学

校根据有关规定，对专升本报名资格、身心状况、录

取手续及程序、录取资格等进行复查。复查中发现学

生存在不符合报考录取条件、弄虚作假等招生违规行

为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根据相关规定取消学籍；

情节严重的，学校 将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复查中

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经学校指定的二

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需要在家休养的，可以按照规

定保留入学资格。

第二十条 被录取的考生秋季入学，全日制脱产

学习。入学后，进入本科专业三年级学习，并按普通

高等教育相关学生管理办法管理。

第二十一条 被录取的考生入学后不能转专业。

第二十二条 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授予。普通专

升本学生修完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获得相应学

分，符合相应专业人才培养规格，达到我校毕业要求

的，准予本科毕业，发放本科毕业证书。专升本学生

毕业时，其毕业证书标注“在本校××专业专科起点

本科学习”,学习时间按进入本科阶段学习和颁发毕业

证实际时间填写。学习期满且成绩合格的学生，可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有关规定申请授予

相应的学士学位。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附 则

(一)本简章适用于我校2025年高职(专科)升本科

招生工作，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本简章由右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

务中心负责解释。本简章若与国家和自治区的规定不

一致，则以国家和自治区的规定为准。

第二十四条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右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

心办公室：李老师，张老师

地址：广西百色市城乡路98号(邮编：533000)

电话：0776-2853922

邮箱：yyzjc10599@163.com

网址：https://yyzs.ymun.edu.cn/

https://yyzs.ymun.edu.cn/



